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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明初的重典政策与让步政策
杨 一 凡

长期以来
,

史家们每每以让步政策来阐述朱元璋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
,

至于洪武年间

对人民实行的
“

重典之治
” ,

则很少提及
。

还有的人在论证这一问题时
,

尚未对明初法

制做全面研究
,

就从
“

让步政策
”

的结论 出发
,

把明初的
“

刑用重典
”

解释成
“

治官不

治民
”

的
。

我认为
,

这种笼统地谈论让步政策而不能正视明太祖朱元璋
“

重典治 民
”

的

观点
,

是值得商榷的
。

那么
,

明初对劳动人民到底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政策呢 为了揭示

事实的真相
,

就有必要对朱元璋的重典政策与让步政策的关系作一番探讨
。

在封建社会里
,

统治阶级所实行的任何政策
,

都是为着维护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

统治
,

都是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体现
。

当然
,

在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大前提下
,

由

于阶级力量的对 比和斗争形势的不同
,

其政策也是经常发生变化
、

并有
“

宽
” 、 “

猛
”

之别的
。

人们通常把那种
“

轻摇薄赋
” 、

给人民以喘息机会的政策
,

称 之 谓
“

让 步政

策
” ,

而把那种以严刑峻法治国治民的政策称之谓
“

重典政策
” 。

表面上
,

似乎重典政

策与让步政策二者是互相对立不能同时存在的
,

其实不然
。

纵观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

会发展史
,

就会看到
,

封建统治者往往是把重典政策与让步政策交相运用 的
。

此 时 重

典
、

彼时让步者有之
,

同时结合进行者亦有之
。

一般说来
,

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
,

封建新王朝在经济上往往实行让步政策
,

而在政治上却是较少让步的
。

还有一些封建王

朝
,

则是以经济上的让步来换取政治上
、

法律上的强化
。

这种情况在明初表现得尤为突 出
。

首先
,

应该承认
,

明王朝开国之初
,

朱元璋确实对农民作过一些让步
。

归纳起来
,

主要是以下三点 第一
,

在维护地主所有制的前提下
,

对农民战争后一部分土地转移到

农民手中的事实予以承认
。

洪武元年诏令
“

郡州人民 主要指地主 —笔者 先因兵

费遗下田土
,

他人垦成熟者
,

听为己业 业主己还
,

有司于附近荒田
,

如数给与
。 ” ①

这就否定了战前的地主产权
,

从法律上承认了农民以垦荒形式 占有土地的权利
。

第二
,

减轻赋税
,

鼓励农民开荒
。

洪武三年定制
“

北方近城地多不治
,

召 民耕种
,

人给十五

亩
,

蔬地二亩
,

免租三年
。 ”

②这对农民无地
、

少地状况的改变是有好处的
。

第三
,

解

放奴隶
。

元代曾把大量的农民变成驱丁驱口
。

朱元璋于洪武五年五月 下 诏
“

囊 者 兵

乱
,

人民流散
,

因而为人奴隶者即 日放还
,

复为民
。 ” ③他下令由朝廷代赎因饥荒典卖

的男女
,

还立下法令
,

不许庶民蓄奴
,

规定
“

庶民之家
,

存养奴蝉者
,

杖一百
,

即放

为良
。 ” ④这就使当时奴隶数量大大减少

,

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解放
。

朱元璋的这些让

步政策
,

是在明初经济残破
、

人民流亡
、

政局不稳的形势下
,

为着恢复社会经济
、

借以

巩固封建政权而采取的暂时性措施
。

这种不得不采取的
“

让步政策
方 也是有个限度的

,

即 它仅仅是在经济范围内实行的
。

与此相反
,

在政治
、

法律领域内
,

朱元璋并没有搞什么
“

让步
” ,

而是推行了一条 以严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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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法惩治 臣民的重典政策
。
《明史

·

刑法志 》说
, “

太祖惩元纵驰之后
,

刑用重典
” 。

翰林院学士

宋镰在《进大明律表 》中也承认
,

太祖 自
“

临御 以来
” , “

乃不得 己 ,

假峻法 以绳之
” 。

在朱元璋

执政的三十一年间
,

始终是运用了远 比前代加重了刑罚对人民实行统治的
。

主要表现在

其一
,

从洪武时期所颁行的法律看
,

基本上都属于
“

重刑
”

性质
。

在洪武时期所实

行的各种法律中
,

作为
“

常经
”

的吴元年律令
、

洪武七年律
、

三十年律
、

浩是三个最基本

的法典
。

据史载
,

吴元年律令是朱元璋登皇位的前一月即吴元年十二月制定的
,

这是一

个
“

有乖中典
”

的严酷法典
。

⑤朱元璋第二次颁律是洪武七年二月
。

七年律是洪武年间

实行时间最长的法律
,

它是在
“

太祖治尚刚严
,

中外凛凛
”

的形势下颁行的
,

刑罚十分

严苛
。

为此
,

洪武末
,

明太祖在太孙改
“

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
” ⑥的基础上

,

颁行了

三十年律
、

浩
。

在三十年所颁律
、

浩中
,

有关 《 浩 》的条 目均属于峻令 性 质
,

刑 罚 极

重
。

⑦而律文四百六十条 即现存大明律 的处刑相对
“

平和
” ,

它是朱元璋用以
“

以

垂后世
” 、

被称为
“

贵存中道
”

的法典
,

也可 以说
,

它是洪武法律中量刑最轻的法典
,

然

而
,

它与唐
、

宋
、

元各代法律相比
,

在量刑上也是
“

较前代往往加重
。 ” ⑧

除了这些基本法典外
,

朱元璋还颁行各种各样的峻令
、

条例
。

这些峻令
、

条例作为

朱元璋推行重典治 国政策的
“

权宜
”

之法
,

与 《 大明律 》相 比
,

用刑更为严峻
。

如明律

规定
,

凡一户不附籍者
,

罪止杖一百
,

而洪武三年令则定为
“

充军
” 。

明律规定
,

民违

犯
“

乡饮酒礼
” ,

答五十
,

洪武十六年令则定为
“

迁徒边远
” 。

如此等等
,

在洪武三十

一年间
,

所颁峻令甚多
。

特别是到了洪武后期
,

为了实行重刑法律化
,

朱元璋积多年所

颁法令之大成
,

制定了一些条例
,

其中以《 充军 》条例
、

《 真犯
、

杂 犯 死 罪 》条 例
、

《 钦定律浩 》条例最为著称
。

这三个条例量刑都很苛刻
。

其二
,

从法律实行的情况看
,

凡是涉及到统治阶级根本利害安危的那些重刑条款
,

即
“

十恶
”

和真犯死罪四十一条
,

凡是用以镇压人民反抗的那些严刑峻法
,

明初都基本

上坚决实行了
。

在十恶和真犯死罪 四十一条中
,

除八条是明显地针对官吏外
,

其余三十三

条主要是针对平民的
。

这些条款是洪武律令中量刑最重的
,

并在洪武三十一年间
,

一直被

统治者视为不变的
“

成法
” 。

明王朝把
“

贼盗
” 、

即劳动人民的反抗视为最大威胁
,

对

有关
“

贼盗
”

的律条执行的最彻底
。

明太祖把
“

贼盗
”

列为十恶不赦之条
,

犯者凌迟处

死
,

从不宽容
。

如洪武五年三月
,

广东民王福可等
“

聚通逃为盗
” ,

被捕获后
,

一次就

被杀死一百二十三人
。

⑨洪武十五年正月
,

潮州府海阳县曹名用聚三百人劫掠富户
,

三

百人全被处死
。

⑩有关这类依律处死
“

平民
”

的案例很多
。

仅《 明太祖实录 》统计
,

就有

五十余件
。

洪武间对
“

贼盗
”

严惩不贷的事实
,

与统治阶级内部乱法坏法的事实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
,

它有力地说明
,

封建法律的打击锋芒主要是针对劳动人民的
。

其三
,

从法外用刑的情况看
,

朱元璋对
“

平民
”

的镇压也是极其残酷的
。

洪武时所实行的法律
,

本来已严峻无比
,

但朱元璋还怕法外遗奸
,

为了加 强 对 人 民

的控制
、

镇压
,

在极力推行重刑法令的同时
,

又大搞法外用刑
。

过去
,

学者们曾对朱元

璋屡兴大狱
、

大肆诛戮官吏的史实作过详细的论证
,

说明初的刑罚是很残忍的
。

其实
,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

事实上
,

朱元璋的法外用刑既是针对官吏也是针对平民的
。

考

洪武时史实
,

明太祖用以惩治
“

平民
”

的酷刑种类很多
,

有诛族
、

阉割为奴
、

断手
、

月叮

足等三十余种
,

大多为明律所未设
。

他为了惩创
“

愚顽
” ,

警省
“

下民
”

便大搞株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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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使用酷刑折磨所谓
“

顽民
” ,

以至发展到滥杀
。

譬如
,

开国之初
,

太祖
“

恶胜国顽

民窜入细流
,

乃聚数十人
,

掘一泥坑
,

特露其顶
,

而用大斧削之
。

一削去头数颗
,

名曰

‘

铲头会
’ 。 ”

洪武七年
,

广大澹州民反抗朝廷
,

被剿者竞达一千 四百人
。

⑩两浙
,

江

东
、

西民有造伪钞者
, “

捕获到官
,

自京师至句容
,

其途九十里
,

所袅之尸相望
。 ” ⑩

类似的例子很多
。

特别是当阶级矛盾激化
,

仅仅依靠法律难 以阻挡人民反抗的时候
,

朱

元璋便诉诸于野蛮的血腥屠杀
,

如洪武五年三月
,

宣化地区官府逼迫无籍平 民为军
,

老百

姓聚众反抗
,

被杀者一百余人
。

十五年十 月
,

广东铲平王起义
,

被杀者八千八百余人
。

二十五年十二月
,

靖州绥宁农民因不交赋税
,

被抓捕者千余人
。

仅 《 明 太 祖 实 录 》统

计
,

诸如这样被镇压的农民反抗事件计有一百多起
, ⑧人民因反抗明王朝 被 杀 害 的数

字
,

要 比朱元璋诛戮官吏的数字高好多倍
。

那种认为明太祖的残暴不及于民
、

进而否定

明初重典治民的观点
,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

上述的史实证明
,

明初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实行
“

让步政策
”

的同时
,

在政治
、

法

律领域却强化了对人民的镇压
。

朱元璋推行重典与让步相结合的政策
,

是一种客观的历

史存在
。

我们不能只谈重典政策而回避让步政策
,

也不能把明太祖在经济上的让步政策

扩大到一切方面
。

重典政策和让步政策都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手段
,

朱元璋推行重典政策的 目的
,

是为了用屠刀迫使老百姓慑服于封建统治者的淫威之下
。

他认为
, “

天下之大
,

民之奸

究者多
” ,

⑩他告诫群臣说
,

酷刑峻法可
“

使人知所警惧
,

不敢轻易犯法
” ⑩可使奸顽

之徒
, “

革心向善
” 。

又说
“

联收平 中国
,

非猛不可
”

同时
,

为了以宽济猛
,

更进一

步收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效果
,

朱元璋在经济方面实行了一些让步措施
。 “

国家存在的

经济体现就是捐税
。 ” ⑩新王朝正是从增加赋税收入的利益 出发

,

才实行了减轻赋税以刺

激垦荒的政策 国家对劳动力的直接控制是保证赋税收入的基本条件
,

新王朝正是为了从

奴隶 占有者那里把劳动力争夺过来
,

才实行了免奴为民的政策
。

明初
,

朱元璋对农民在经

济上的让步政策
。

实际上不过是在地主阶级力量在反元战争中受到削弱尚不够强大的情

况下
,

统治者采用所谓
“

宽
”

的方式维护其根本利益的一种策略
。

让步政策与重典政策
,

二者形式虽异
,

却可以以软硬相兼之术
,

达到强化封建专制制度这个殊途同归的 目的
。

正因为宽猛两手都是用以治民
、

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工具
,

所以
,

即使在经济领域

内
,

明王朝的让步也是有限度的
,

也是把让步政策与重典政策结合起来对劳动人民进行

剥削的
。

这就是
,

一方面
,

明太祖在经济上搞了一些
“

便民
”

措施
,

一方面
,

他又制定

了不少严刑峻法
,

把农民由于让步政策得到的经济利益掠夺到封建国家手中
。

为了把农

民束缚在土地上
,

以保证封建国家征调赋役
,

明初编定了黄册和鱼鳞图册
,

颁行了赋税

和赋役制度
。

法律规定
“

人户 以籍为断
” ,

凡脱落户 口
、

欺隐田粮
、

逃避差役赋税者

严加惩办
。

按照明律
“

凡一户全不附籍
,

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
,

无赋役者杖八十
,

附籍

当差
。 ”“

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
,

杖一百
,

发还原籍当差
。 ”

需要指出的是
,

洪武间实际上实行的一些有关法令远 比明律严酷得多
。

如 , 洪武三年
, “

诏户部籍天下

户口 ,

置户帖
,

书各户之乡贯
,

丁 口 ⋯ ⋯有司点押 比对
,

有不同者问发充军
” 。

⑩ “

洪武

十九年
,

令各处民凡成丁者
,

各守本业
” ,

违者
“

俱送各在官司
,

迁发化外
。 ” ⑩洪武

二十四年令
“

攒造黄册官吏故行刁蹬及通人户隐瞒作弊
,

处 以极刑
” 。

⑧明初还用严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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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人民依照朝廷需要种植作物和纳粮服役
,

规定
“

各户务要依照号令如法栽种桑株
,

枣

柿
,

棉花
,

敢有违者
,

家迁化外
。 ” “

人户隐瞒作弊
, ⋯ ⋯减除粮额者处死

” , “

隐瞒

人户
,

家长处死
,

人 口迁发化外
。 ” ⑩如此等等

,

这些规定要 比唐
、

宋
、

元各代的法律都大

为苛刻
。

洪武年间
,

明王朝就是运用这些严法峻令
,

强迫农民为封建国家承担赋役的
。

朱元璋推行重典与让步相结合的政策
,

对当时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和明初社会经济

的恢复
,

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

在开国之初经济残破的情况下
,

采取鼓励开荒
、

轻摇薄赋
,

解

放奴隶等措施
,

无疑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
。

据洪武二十六年统计
,

垦 田 由洪武元

年的七百七十余顷增加到二十六年的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
, ⑧全国岁粮收入也

超过了元极盛时期
。

这些成果的取得
,

主要是实行
“

让步政策
”

的结果
。

所以
,

总的来说
,

朱

元璋在经济上采取的
“

让步政策
” ,

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政策
。

至于重典政策
,

情况便不

同了
。

尽管在明初
“

乱世待治
”

的特殊历史条件下
,

这一政策的推行
,

大大地强化了封建的

中央集权制度
,

同时
,

朱元璋还用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
,

消灭了不少不法地主
,

起过

一些积极作用
。

但是
,

重典政策的锋芒基本上还是对准劳动人民的
,

它强化了明王朝镇

压劳动人民的力量
,

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束缚
,

因而是一种有很大的消积作用的政策
。

应该值得注意的是
,

在评价这两种政策的各 自作用的时候
,

在探讨当时的有关具体

问题与这两种政策的关系的时候
,

不能因为
“

让步政策
”

在当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就

把明初社会经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成果都归结为
“

让步政策
”

的威力
。

也不能因为重典

政策有巨大的消极作用
,

就把当时的一切罪过都归罪于它
,

而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

态度
,

对具体问题要结合历史实际进行具体分析
。

以明初户 口升降的事实为例
。

长期以来
,

史家们在论及明初户 口增长的原 因时
,

把它说成只是让步政策的结果
,

这是不够恰当的
。

据史载
, “

洪武初
,

天下户 口一百零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六十五
, ” ⑩仅为元朝至元二十

七年全国户 口一千三百万的百分之十二左右
。

但到了洪武十 四年
,

明朝的户 口就上升为一

千零六十五万四千 四百一十二户
,

五千九百四十七万三千三百零五 口 , ⑩与 洪 武 初 相

比
,

这十年时间里
,

净增了九百零三万之多
,

为洪武初的百分之六百六十一
。

然而 自洪

武十四年后
,

明王朝的户 口基本上没有上升
,

有的年份户或 口反而出现下降
,

这种人户

骤增和停滞的原因何在呢 如果说明初户 口的增加是
“

让步政策
”

的结果的话
,

那么在

洪武十 四后
,

无论就
“

让步政策
”

的实行还是
“

休养生息
”

的情况而言
,

倒是 比洪武十

四年前要好的
,

可是
,

为什么人户反而停滞了呢 仅仅用
“

让步政策
”

是解释不通的
。

其实
,

洪武初的户 口之所 以只有元朝的百分之十二
,

这是
“

州郡人民 因兵乱逃避他方
”

造成的
。

朱元璋执政后
,

利用大军
“

点户
”

和严刑峻法迫使摆脱了控制的农民重新接受控

制
。

据现存的朱元璋于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亲 自写的
“
圣 旨

”

原件载
,

朱元璋当时发布

诏令说
“

说与户部官知道
,

如今天下太平了也
,

⋯ ⋯我这大军如今不 出征了
,

都教去各

州
,

县里下着
,

遴地里去点户
,

比勘合
,

比着的便是好百姓
,

比不着的便擎来做军
。

比

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
,

将那有司官吏处斩
。

百姓每 们 自越 躲 避了的
,

依律

要了罪过
,

擎来做军
”

这份原件比那些经过史臣修饰了的官方文书远为可靠
。

它告诉我

们
,

明初人户猛增六倍
,

主要是重典政策的结果
,

是封建国家加强对农民控制的产物
。

这

种表面上的人 口繁荣是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化
、

劳动者人身束缚的加深联系在一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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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栗贱
,

故三之为三千石也
。 ”

再如
“

水居千石

鱼酸
,

山居千章之材
” ,

从这种对举的行文中
,

就

可 以看 出司马迁的假设 口气
。

总之
,

上述例子都

说明了司马迁用假设 以取类的意思
,

而并不是说

在当时确实存在着如此众多的
“

千
”

字号规模的

商品生产
。

同时我们应注意
,

司马迁在这里所列

举的商 品
,

大多是各地的土特产
,

如 燕 秦 的 枣

栗
,

齐鲁的桑麻
,

这些物产都具有明 显 的 地 域

性
,

它 并不是集中地由某些脱离农业而从事单一

经营的商品生产者生产出来的
。

西汉社会的经济

基础是小农经济
。

这种小农经济的特征就是个体

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
,

亦即西汉统

治者所一贯提倡的
“

务民于农
、

桑
”

⑩
。

农民在

农忙之余
,

往往利用当时当地的有利条件
,

从事

一些副业生产
,

除自己消费外
,

也要出卖一部分

以换取货币
。

而地主阶级则更易于把剥削来的大

量剩余农产品变为商品
,

以换取货币或其他奢侈

品
。

活跃在西汉市场上的
,

大多就是这些农副产

品或各地的土特产
。

西汉社会这种商品生产紧密依附于农业生产

的情况 ,

或者说主要是作为农业的副业而存在的

商品生产的情况
,

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它说明当

时整个社会对商品经济的容量是有限的
,

因此只

有如盐铁这样的民用必需品
,

才能成为专门性的

大宗的商品生产
,

它还说明西汉社会的商品货币

关系的发展水平确实是不高的
,

因为商品生产大

多密切结合于农业经济
,

社会生产的分工程度还

没有发展到应有的高度
。

因而还不可能有更大范

围和更大规模的脱离农业的商品生产出现
。

这些

都反映出当时是 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
。

在这种

经济体系中
,

商品经济虽有一定的发展
,

但又 由

于当时政治的和经济的种种原因
,

严重地限制着

商品经济的发展
,

使之在当时的整个 社 会 经 济

中不可能起决定的作用
,

因此当时的商品货币关

系也就不可能成为造成小农经济破产 的 根 本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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